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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价采购公告

现就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所需的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预赛阶段与决赛阶段提升服务方案采购项目进行比价采购，特邀请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比价文件。
1、 采购编号：XGB2024009
2、 采购项目：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预赛阶段与决赛阶段提升服务方案采购项目。
3、 项目名称及数量：详见比价采购项目一览表。
4、 交货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学生事务大厅。
5、 合格的供应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本比价文件规定条件的供应商。
6、 密封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6月21日晚上24：00（北京时间）。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比价文件不予接受。
7、 比价时间：2024年6月22日（周六）上午9：00（北京时间）。
8、 比价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创造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学院地址：永安市巴溪大道2199号
邮    编：366000    电   话：13788878908 
联 系 人：王老师    邮   箱：430061372@qq.com






比价采购项目一览表
	合同包号
	项目名称
	数量
	主要技术规格
	最高限价
	交货地点
	交货期限

	1
	
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预赛阶段与决赛阶段提升服务方案采购项目

	1
	详见第三部分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预赛阶段单价：5000元/项；
（备注：本项目结算总额封顶100000元）
决赛阶段单价：15000元/项；
（备注：本项目结算总额封顶90000元）
	按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2024年6月23日-省赛决赛结束


注：
1. 报价人应按合同包报价，对同一合同包内所有品目号内容报价时必须完整。
2. 本项目设有最高限价，报价人的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其报价按无效报价处理。
                                                                   
3. 本项目以最低报价中标，最低报价是指：“预赛阶段单价”报价加上“决赛阶段单价”的总和是所有应标方中最低者。
3
                                           
第二部份  比价须知
1、 比价须知：
1.比价时间：2024年6月22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2.比价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创造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3.报价方式：一次性包干价包括税费以及运输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4.比价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即对所有资格审查合格的供应商的报价，在全部满足比价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报价人作为供应商的评审方法。供应商无需到达现场比价。本项目的最低报价是指：“预赛阶段单价”报价加上“决赛阶段单价”的总和是所有应标方中最低者。
5.比价文件递交：报价人需提交报价文件正本一份。用信封密封，并标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报价人名称，并盖公章。比价文件递交可采用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电子版及电子章均系无效文件。
递交地址：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学生事务大厅；
递交联系人：王向东 13788878908。
6.无效报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 合格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或最低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
(2) 售后服务要求不满足采购单位要求，采购单位不能接受的。
[bookmark: _GoBack]7.付款方式：以实际服务的各阶段参赛项目数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最终结算。第一阶段结算总额封顶100000元，第二阶段结算总额封顶90000元。省赛决赛后，7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
2、 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报价人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报价人必须应具有本次比价服务的营业范围，并提供加盖报价人公章的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年检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若三证合一，仅需提供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符合《采购内容及要求》中的培训师及业绩条件。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3、 本比价文件的解释权属于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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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预赛阶段与决赛阶段提升服务方案采购项目
二、数量：1项
三、供货期限 ：2024年6月23日-省赛决赛结束
四、采购内容及要求：
	序号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服务项目
	服务要求

	1
	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预赛阶段与决赛阶段提升服务方案采购项目

	项
	1
	1. 创赛逻辑研判；
2. 佐证材料清单；
3. 底层逻辑研讨；
4. 内容和佐证、材料完善；
5. 预赛材料撰写、指导第一轮；
6. 预赛材料撰写、指导第二轮；
7. 预赛材料撰写、指导第三轮；
8. 商业计划书、撰写指导；
9. 路演材料；
10. 路演训练；
11. 模拟路演答辩第一轮；
12. 模拟路演答辩第二轮。
	1. 课时时长：45分钟/项/次；
2. 省赛预赛阶段锤炼时间：每个项目线下锤炼不少于4次，线上锤炼不少于5次；
3. 省赛决赛阶段锤炼时间：每个项目线下锤炼不少于5次，线上锤炼不少于10次。


五、技术和服务要求：
1. [bookmark: _Toc55555041][bookmark: _Toc21637]技术要求：
	服务项目
	服务要求

	省赛预赛集训营和决赛冲刺特训营
	以省赛评审标准为依据，由服务商提供的省级和国家级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锤炼提升，主要内容：
1.材料内容规范性；
2.材料展现格式可阅读性；
3.项目创新维度；
4.参赛项目创赛逻辑；
5.团队组成合理性；
6.教育维度完整性；
7.全程指导省赛决赛项目PPT的制作，把好质量关。


2. 培训导师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具备国家部委颁发的评委聘书。
(2) 具备各省教育厅颁发的评委聘书。
(3) 具备各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创业省级指导师聘书。
(4) 具备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结业证书。
3. 业绩条件要求
服务单位须提供2020年至2023年期间，往届服务高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中国国际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铜奖及以上成绩成效证明（不同项目，三份以上）。
4. 服务评价要求
服务单位须提供2020年至2023年期间，往届服务院校的正面性评价证明（不同项目，三份以上）。
5. 服务实施要求和验收要求
(1) 中标服务商应严格按照招标方案的实施服务内容开展服务，服务总量时长未超过95%视为不合格，验收不合格不予支付服务费用。
(2) 中标方负责支付专家的交通差旅费用及课酬费用。
六、服务及其他要求：
1. 中标方应于中标公示的第二天即开始实施服务方案。
2. 采购人应与中标的报价人签订合同，盖章后生效。
3. 比价文件中未有载明的部分，报价人可以与采购人在采购合同中另行补充约定，一切条款须以报价人与采购人签订的采购合同为准。
4. 违约责任
(1) 报价人逾期履行服务的，报价人应按逾期交付总额每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采购人从待付货款中扣除。报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超过约定日期3日仍不能开始执行交付的，视为“无法交付”，取消其报价人中标资格；
(2) 报价人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比价文件》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取消其报价人中标资格。

